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′
聲
請
人
原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，
提
出
解
釋
財
政
剖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
日
台
尾
耕
第
士
六
二
三
三

00誡
拯
選
法
怡

之
聲
請
﹐茲
因
聲
請
人
最
近
接
獲
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通
昔
科
學
園
區
廠
商
公
函

﹐要
求
科
學
園
區
廠
商
向
區
外
廠
商
進
貨
不
得
支
付
營

業稅
﹐其
規
定
顯
與
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據
以
補
徵
聲
請
人
營
業
稅
之
財
政
部

訣﹒﹌﹒…]
台財稅第

七六二三
三

00號
函

精
神自相矛

盾
﹐乃
補
呈
理
由
如
左
﹐尚
祈

鈞
院
明
鑑

o

理
﹐由

依
營
業
稅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四
十

一
條
規
定
﹐科
學
工
業
園
區
內
之
園
區
事
業
銷
售
貨
物
至
國
內

一
般
地
區
者
﹐免
徵
瑩
業
稅
′o

唯財政部

q…
‧并

…
﹒台
財
稅
第
七
五
二

二
0二

四
號
函
及

勸趴﹒﹌﹣…]
台
財
稅
第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﹐則
以
貨
物
是
否
報
關

為準，
分別

規{ 疋有
報關

者
免
徵
營
業
稅
，
無
報
關
者
應
繳
螢
業
稅

o另
一
方
面
﹐依
營
業
稅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﹐科
學
園
區
廠
商
向
國
內

一
般
地
區
廠
商
進
貨
之
營

業
稅
稅
率
為
零
﹐但
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盞
﹂

]~﹌
新
巿
稅
工
字
第
八
四
二
七

一
′

四八號函
(詳如附件︶

﹐則
不
分
貨
物
是
否
報
閞
﹐

一
律
規
定
營
業
稅
稅
率
為
零
﹐僅
需
買
受
人
科
學
園
區
廠
商
在
統

一
發
票
扣
抵
聯
蓋
章
證
明
交
易
內
容
﹐

即
無
需
支
付
營
業
稅

o財
政
部

薑蹲‥
台
財
稅
第
七
七

0六
六

一
四
二

0號
函

﹐更
規
定
﹁

營
業
人
銷
售
保
稅
工
廠

︵
按
‥科

學
園
區
廠
商
均
為
保
稅

工
廠)

之
原
料
﹐

依
營
業
稅
法
第
七
條
第
四
款
規
定

﹐適
用
零
稅
率
﹐

不因該原料是否為保稅品
︿
按
︰
保
稅
品
需
報
關
﹐非
保
稅
品
無
需
報
關

)
而受

影響
﹂

o由
以
上
比
較
可
知

﹐營
業
稅
法
雖
規
定
科
學
園
區
事
業
與
國
內
一

般
地
區
間
營
業
人
的
進
貨
或
銷
貨
行
為
，
均
無
需
課
徵
瑩
業

稅o
但
財
政
部
在
進
貨
與
銷
貨
交
易
的
詮
釋
上

﹐則
作
了
截
然
不
同
且
自
相
矛
盾
的
規
定
‥

一
則
規
定
科
學
園
區
事
業
進
貨
﹐無
論
是
否

報關
(保

稅
)

均
無
需
支
付
營
業
稅
﹐

一
則
規
定
科
學
園
區
事
業
銷
貨
﹐僅
有
報
關
者
始
得
免
納
營
業
稅

o顯
見
財
政
部
訣
烤

…
]台

財
稅

第七六二三三00號函
﹐ 不徒達反營業稅法規定

﹐於稽徵程序或技術上亦與財政部現有核課方式自相矛盾，報關單據並
非唯_一

可
用
以
證
明
科
學
園
區
事
棠
貨
物
進
出
之
文
件
﹐科
學
園
區
廠
商
在
統

一
發
票
扣
抵
聯
蓋
章
亦
為
證
明
之

一
﹐財
政
部
台
財
稅
第
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當
屬
該
部
作
業
疏
失

﹐
亳無

法
律
或
技
術

層
面

存
在
依
據

o



此
致

司
法

院

所
附
關
係
文
件
之
名
稱
及
件
數

一
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箕
︰
鼴
新
巿
稅
工
字
第
八
四
二
七

′
一

四八號函
二三四五

﹐

八十五

聲
請
人
姓
名
﹕

住
址
及
電
話
‥

月

簽名蓋
章

三十一



統
一
解
釋
法
律
或
命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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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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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
(法

人
聲
請
專
用

)
政黨

第三科
厂‥﹏'^ˊ/」

補
呈
法
律
見
解

聲請
人

法
定
代
埋

人代表人
或代理人

︵
姓
名
及
身
份
證
統

一
編
號
﹐

如
係
法
人
團
體
或
政
黨
請
記

明
其
名
稱
代
表
人
姓
名
。

)
別

出生地

住
居
所
、
瑩
業
所
‵

主
事

務
所

及
電

話
號

碼

送
達

代
收

人
姓

名
住

址

及
電

話
號

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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薯
謊
州
涮
譫

蹲
蚵
川
捫
卹
年
十

二
月
七
耐

﹐
提
出
解
釋
財

政
馴

七
十
六

年
八

月
三

七
一

日
台
財
稅
第
七

六
二

三
三

0
0
號
函
適
法

性

之
聲
請
﹐並
於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一

月三十一
日
補
呈
法
律
見
解
﹐茲
因
聲
請
人
最
近
承
蒙
科
學
園
區
管
理
局
指
導
，
教
以
科
學
園
區
廠
商

銷
售
貨
物
予
區
外
廠
商
者
﹐依
科
學
園
區
設
置
管
理
條
例
第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
﹐屬
該
買
受
人
之
進
口
行
為
﹐其
營
業
稅
之
課
徵
應
依

進
口
貨
物
規
定
辦
理

o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據
以
補
徵
聲
請
人
營
業
稅
之
財
政
部
訣
﹒﹌

.…
]

台
財
稅
第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之
內
容
顯
然

抵
觸
科
學
園
區
設
置
管
理
條
例
與
營
業
稅
法
規
定
，
乃
補
呈
法
律
見
解
如
左

﹐尚
祈

鈞
院
明
鑑

o

法
律

見
解

依
科
學
園
區
設
置
管
理
條
例
第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
﹐
﹁
園
區
事
業
以
產
品
或
勞
務
外
銷
者
，
其
營
業
稅
稅
率
為
零
﹐並
兔
徵
貨
物
稅

o
但
其
以
產
品

﹑
廢
品
或
下
腳
輸
往
保
稅
範
圍
外
者
，
除
保
稅
範
圍
外
尚
未
能
產
製
之
產
品
依
所
使
用
原
料
或
零
件
課
徵
進
口
稅
捐

、
貨物

稅
及
營
業
稅
外
，
應
依
進
口
貨
物
之
規
定
課
徵
進
口
稅
捐

﹑
貨
物
稅
及
瑩
業
稅
﹂

o
至
於
進
口
貨
物
之
課
徵
營
業
稅

﹐依
營
業
稅
法
第
四

十一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﹐

﹁
依
第
四
章
第
一
節
規
定
﹐計
算
稅
額
之
瑩
業
人

﹐進
口
供
營
業
用
之
貨
物
﹐除
乘
人
小
汽
車
外
，
於
進
口
時
免

徵瑩業稅﹂
o
進
口
貨
物
之
需
課
徵
營
棠
稅
者
﹐其
納
稅
義
務
人
依
營
業
稅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
﹐為
﹁
進
口
貨
物
之
收
貨
人

或持有人﹂
o再

者
﹐財
政
部
七
十
六
年
一

月
六
日
台
財
稅
第
七
五
八

四
0六

六
號
函
，
亦
表
示

﹁
貨
物
自
海
關
管
理
之
保
稅
工
廠

(按
﹕

科
學
園
區
事
業
均
屬
保
稅
工
廠
︶

進
入
國
內
課
稅
區
者
﹐營
業
稅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為
進
口
貨
物

﹐應
按
同
法
第
四
十

一
條規定

﹐報
繳
瑩

業稅﹂
o顯

見
新
竹
巿
稅
捐
稽
徵
處
據
以
補
徵
聲
請
人
營
業
稅
之
財
政
部
七
六

、
八

﹑
三
十
′台

財
稅
第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，
規
定

科
學
園
區
內
之
園
區
事
業
銷
售
貨
物
至
國
內
課
稅
區
﹐應
由
銷
售
貨
物
之
營
業
人
開
立
統

一
發
票
報
繳
營
業
稅

﹐顯
然
違
反
科
學
園
區
設

置
管
理
條
例
第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及
營
業
稅
法
第
四
十
一
條
﹑第

二
條
規
定
﹐尚
祈

鈞
院
明
鑑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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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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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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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
院

所附關係丈件之名稱及件數

一
科
學
園
區
設
置
管
理
條
例
第
十
七
條
條
文

二
螢棠稅法第四十′

條條丈
三四五六

中
′

華
民

國
八十五

] 一
月

十四

聲
請
人
姓
名
‥

簽名蓋章



髓︳
【˙

、
公

佈
後

解
‧密

年
動
解
密

速
另

密
寺
解
密
條
件

附
件
抽
存
後
解
密

月
日自

司
受

丈
者

財
政
部
賦
稅
署

發
曰

期
中
華
民
國
捌
掄

伍
年
胤
虜
萵
曰

發文

一丁

法
彳

聿
字

唬
﹚

﹣ˋ
︴

丈
瞪
處
夕

ˊ
瑩
錚

號

﹏早
、
ˊ

院
位

副
本

丈
附

件
如

文

大法ˋ鬥口口
批

圭曰己
‵ˊˊˊ口處)函(

示

保
檔

主
旨
︰
貴
部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
日
台
財
稅
字
第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
﹐對
於
免
稅
出
口
區
之

存年
.

限
號

﹒外
銷
事
業
售
貨
至
國
內
課
稅
區
無
需
報
關
之
處
理

﹐於
適
用
上
有
欠
明
暸
，
請
查
明
惠
復

。

說
明

=



一
‵依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
一
項規定辦理

。

二
‵本

院
受
理
會
台
字
第
五
二
九
四
號

聲
請
釋
憲
案
﹐

亟
待
明
暸
左
列
事
項

﹐請
查
明
並
檢
送
相
關
資
料
惠
復
︰

鬥
貴
部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
日
台
財
稅
字
第
七
六
二
三
三

00號
函
中
﹐

﹁依有關規

定
無
需
報
關
者
」

﹐是
依
何
項
有
關
規
定
﹖無

需
報
關
者
為
何
種
情
形
﹖實

務
上
做
法

為何
﹖

倒
營
業
稅
法
第
四
十
一
條
規
定
﹐貨
物
進
口
時
﹐應
徵
之
營
業
稅

﹐由
海
關
代
徵
之

。有

無
其
他
相
關
規
定
配
合
﹖實

務
上
之
做
法
如
何
﹖

三
‵檢

附
聲
請
書
影
本
乙
份

﹐請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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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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′
'汛』﹚ ︱霎

寸
﹑﹏

‵
‵夆

牛
'A

布
後

解
密﹥

年
月

日
自
動
解
密

速
另

密寺
解
密
倌

f
附
件
袖
存
筏
解
密

財
受

文
者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
日期
中華民國

捌拾伍年
捨菁抬

陸日發交
.

發

行
正本

司法院大摑官書記處
﹒

字號
台財稅第八五

一九二九二四
﹋號

政
丈單位

副本
文

附件
如
說
明

怀
﹐

普
′

一

批
擬

﹨_
/

示
辦

(
】

」l
主

旨‥
闢
於

貴
處
函
為
本
部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
】
日
台
財
稅
字
第
七
六

二
三
三

O
O
號
函
適

溉

用
有
所
軻
義

,
囑
本
部
賦
稅
署
查
明
乙
霙

〝
復請

查照
o

說
明



一
`依

捱
本
部
賦
稅
署
案
陳
責
處
八
十
五
年
八
月
二

日
︵
八
五
﹞

處大
一

字
第
一

五二
六一

號
函
及
本
部
闆
稅
繒
局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八
日
台
鰓
局
徵
字
第
八
五

一
0八

五
五
三
號
函

二
﹑有

闆
賁
處
函
訶
事
項

﹐
因
涉
及
海
閞
作
業

﹐
業
經
本
部
賦
稅
署
洽
詢
本
部
閞
稅
綰
局

提‧
供
相
闢
法
令
規
定
及
賁
務
作
業
情
形

，
茲
檢
附
該
媳
局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八
日
台
總
局

徵
宇
第
八
五

一
0八

五
五
三
號
復
函
及
有
闆
附
件
影
本

,
請

卓參
o

三
依
營
業
稅
法
第
五
條
第

一
款
但
書
規
定

，
賞
物
自
國
外
進
入
政
府
核
定
之
免
稅
出
口
區

內
之
外
銷
辜
業

、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內
之
園
區
事
業
及
悔
閞
管
理
之
保
稅
工
癥
或
保
稅
菖

庫
者
非
屬
進
口

;該
項
貨
物
乃
由

=
閞
列
為
保
稅
貨
物

，
尚
無
須
依
闆
稅
法
及
營
業
稅

法
等
相
闆
規
定
完
抩
名
項
進
口
稅
捐

0
嗣
後
當
該
貨
物
再
由
免
稅
出
口
區
之
外
銷
辜
業

‵
‧

′﹣
﹣

﹑′「
ˍrˊ′˙﹡"驪

‥
﹔﹩‧﹒ˍ



等
銷
售
至
國
內
其
他
課
稅
區
時

,
因
尚
尚
未
繳
納
有
閞
進
口
稅
捐
之
保
稅
貨
物

，
須再

向
尚
尚
辦
理
報
閞
程
序

,
故
同
條
第
二
款
乃
規
定
此
時
為

﹁
進
口
」

，
並
由
進
口
人
依

定
報
閞
並
完
納
各
項
進
口
稅
損
者

,
海
閞
即
將
之
列
為
非
保
稅
貨
物

;因
非
保
稅
尚
物

業
己
由
兔
稅
出
口
區
之
外
銷
辜
業
等
營
業
人
依
法
完
尚
各
項
進
口
尚
損

,
尚
國
尚

﹏
般

營
業
人
進
口
之
貨
物
無
異

，
業
已
完
成
進
口
行
尚

,
故
看
兔
尚
出
口
區
之
外
銷
事
業
等

再
將
該
項
貨
物
銷
售
至
國
內
其
他
課
稅
區
時

，
尚
無
須
再
報
尚

，
已
非
尚
營
業
稅
法
第

五
條
尚
二
款
所
尚
定

「進口」
之
尚
圍

,而
與
﹏
般
營
業
人
在
中
崋
民
國
尚
內
銷
售
尚′ˋˍ﹜I‵L﹗厂

﹚
…‥﹏﹏﹏馴﹏﹏﹏闍﹏岫岫塹

物
之
行
為
相
同

﹐
自
應
依
法
闌
立
統

一
發
票
並
報
繳
營
業
稅

o
併此姍肌H…‥ˊo﹜﹛﹏﹐﹒﹒﹏﹒﹏﹏﹒ˊ”‥‥﹡﹐﹏ˉ



依
分
屙
妞
糾
買
主
貝
規
尚
疋
授
揣
淮
叩
單
位
、
王
憮
目
決
忖
仃


	聲請人850131補呈法律見解
	聲請人850214補呈法律見解
	與財政部賦稅署之往來函文

